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闕，但現實上監督能力有限，難以即時發現監

讓人之不法 6 。在此情形下，理論上我國更需

要結合監護與信託，以保護本人。

雖民事信託在我國尚未普及，監護與信託

之結合亦無明確成套的制度，但已在特別法上

有類似概念之條文，監護實務上，亦有少數命

監護人將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交付信託之裁

定，二者均係結合法定監護與信託之作法。本

文將整理我國併用監護與信託之法規與實務見

解，並檢討其問題所在。

我國信託法於 1996 年 1 月 26 日公布。以

下整理明文鼓勵結合成年監護與信託之法規，

並從條文出發，分析監護與信託間之關係。

一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現行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在 2007

年以前稱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J '係 1997 年將

原有之「殘障福利法」大幅改訂、增修而來。

我國信託結合監護的規定，最先出現於 1997

年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J '且係出自立法委員

顏錦福等之草案，該草案第 12 條規定「為使

殘障者，於其直系親屬或扶養者老邁峙，仍受

到應有照顧及保障，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應會同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共同建立殘障者安養監護

制度及財產信託制度J 0 提案理由欄則說明，

為顧及殘障者於自身直系親屬或扶養者老邁時

能繼續維持生活，有必要設計適切的制度以保

障殘障者的權益 7 。其後，此提案獲得通過，

成為 199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43 條之條

文。

200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全面修訂，改

稱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J (即現行法)。

1997 年法第 43 條包含「監護」及「信託」兩

部分，於現行法分立為兩個條文:監護規定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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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1 條;信託則規定於第 83 條: í為使無能

力管理財產之身心障礙者財產權受到保障，中

央主管機關應會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鼓

勵信託業者辦理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」。

由於條文規定係「無能力管理財產之身心

障礙者J '故其適用對象為欠缺判斷能力之障

礙者，理應受監護宣告，由此可知，本條所謂

的信託，乃以本人受監護宣告為前提日，實為

結合了監護之作法。

二、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(巴廢止)

2000 年施行之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

例J (以下簡稱「條例J) ，亦有信託結合成年

監護之條文，第 28 條規定: í( 第 1 項)災區

居民如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

己事務者，法院得依社會福利主管機關、社會

福利機構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，宣告禁治產。

並應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，為禁治產人之

利益，選定或改定適當之人為監護人，不受民

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限制。(第 2 項)法院

得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，就禁治產人財產之

全部或一部，另行指定或改定其管理之方法，

並得命監護人代理禁治產人設立信託管理之。

(第 3 項)前項財產管理及信託辦法，由內政

部會商法務部及財政部定之」。

根據此條例，內政部再頒布了「九二一地

震災區禁治產人財產管理及信託辦法J (以下

簡稱「辦法J) ，第 8 條規定: í (第 1 項)監護

人為禁治產人設立信託管理財產時，應以信託

或金融業者為受託人，並指定至少一位公正人

士為信託監察人。(第 2 項)監護人應於簽訂

信託契約後十五日內，將信託契約一份送主管

機關備查。修改時，亦同J 9 。

之所以制定上述條例和辦法，係因受災之

禁治產人，可能獲得政府救助款項、社會捐助

款項及其繼承親人遺產，致使其所有之財產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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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間內暴增，引發管理的困難之故 10 。條例

明確肯定， í法院得命監護人...設立信託J '而

為了監督監護人與受託人，保護禁治產人，辦

法更賦與行政機關強力的介入權限，除了上述

第 8 條須將信託契約送主管機關備查外，監護

人須將財產清冊、財產管理方法送主管機關備

查 5 主管機關得要求監護人提供相關資料，

得派員實地稽核，還得查詢禁治產人之財產

資料，得聲請法院改定監護人、解任受託人

等。上述規定目的係為因應突發之災變，其規

範對象、生效期間有明確限制(條例於 2006

年 2 月 4 日廢止，辦法於 2009 年 9 月 16 日廢

止) ，由於賦與公權力之干預權過強，現行法

不再維持此類規範。

三、老人福利法

除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外，老人福

利法第 14 條亦有明文。 2007 年老人福利法修

正時，參照 199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43 條

之精神，將信託規定於第 14 條(監護則規定

於第 13 條)。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: í為保護老

人之財產安全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

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」與當初行政院的草

案相同;第 2 項出自立法委員之提案: í無法

定扶養義務人之老人經法院為禁治產宣告者，

其財產得交付與經中央日的主管機關許可之

信託業代為管理、處分J 11 。其後，由於 2008

年將民法之禁治產制度修正為成年監護制度

(2009 年 11 月 23 日施行) ，故 2009 年修正

老人福利法條文，將「禁治產」改為「監護或

輔助J '實質內容則無變動 12 。

四、信託與成年監護之關係

l. í財產交付信託」之行為主體不明

老人福利法第 14 條第 2 項係對於「無法

定扶養義務人之老人 J '經監護或輔助宣告

後， í其財產得交付...信託J '卻未提行為主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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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探我國成年監護與信託之併用

為何(行政機關?法院?監護人? )。

與成年人相較，未成年人相關法律對併

用監護和信託之規定明確甚多。 2003 年「兒

童及少年福利法」第 49 條規定: í( 第 1 項)

有事實足以認定兒童及少年之財產權益有遭受

侵害之虞者，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就兒童及少

年財產之管理、使用、收益或處分，指定或改

定社政主管機關或其他適當之人任監護人或指

定監護之方法，並得指定或改定受託人管理財

產之全部或一部J 02011 年修訂為「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J '信託之條文移至第 72

條，除了增訂第 3 項(財產管理及信託規定，

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定之)外，並無

實質變動。

換言之，未成年人之相關法律明定「行政

機關得聲請法院指定受託人J '亦即信託的設

立，係由行政機關向法院聲請，由法院指示監

護人設立。此外，根據上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法第 72 條第 3 項，各縣市政府又再

制定了「兒童及少年財產管理及信託辦法J ' 

以台北市為例， 2012 年公布的辦法第 6 條第 1

項第 6 款，進一步對宜設立信託之財產額定出

標準，即現金達 50 萬元以上，或財產總值達

300 萬元以上者。

相較之下，成年監護之法律僅謂「財產得

交付...信託 J '文義不明，法院得否將之作為

裁判規範有所疑義，行政機關亦無公布任何具

體之辦法 13 ，何種狀況之下適合將成年人之財

產設立信託，並無基準可循。

2. 自l!ì頁信-這'é.

老人福利法第 14 條第 2 項僅規定「得交

付...信託J '並非「應交付'"信託J '恐係因人

民之財產權受法律所保障，國家不得強制人民

將其財產設立信託之故。同樣，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法第 83 條，也只是行政機關鼓勵信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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